
外銷品因故退貨通關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外銷品由國外復運進口

時，納稅義務人除按一

般進口貨物向海關辦理

申報手續外，並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ㄧ)進口報關時  ，  應逐項傳

輸欲核銷之原出口報單

號碼及項次  。

 (二)主動於進口報單  「申請

審驗方式」欄填報代碼

「  8  」表示書面審查  。

 (三) 已  先行補運相同貨品掉

換原出口不良品者  ，應

於  報單「其他申報事項

」欄報明先行補運之出

口報單號碼  。

三、外銷品由國外復運進口

時，納稅義務人除按一

般進口貨物向海關辦理

申報手續外，並應於報

單「其他申報事項」欄

報明：

 (ㄧ)原出口日期、出口報單

號碼及「申請沖退原料

稅」欄申報情形。

 (二)因故退貨不再復運出口

或運回整修、保養後仍

將復運出口。

 (三)運回整修、保養項目。

ㄧ、依現行外銷品復運進口

核銷電腦化作業，進口

報關時，業者應於預報

貨物資訊系統逐項傳輸

欲核銷之原出口報單號

碼及項次，另進口地海

關辦理核銷作業時，得

於預報貨物資訊系統查

詢原出口報單資料，爰

納稅義務人無須於進口

報單之其他申報事項欄

中報明原出口日期、出

口報單號碼及「申請沖

退原料稅」欄申報情形

。又復運進口貨物係退

回不再出口抑或運回整

修、保養，依所申報之

納稅辦法即可確認，爰

修正相關規定以簡政便

民並符實際。

二、依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

冊規定，進口報關時，

應逐項傳輸欲核銷之原

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

並應主動於進口報單「

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報

代碼「8」表示書面審查

，爰修正第一款及第二

款規定。另已先行補運

相同貨品掉換原出口不

良品者，應於報單「其

他申報事項」欄報明先

行補運之出口報單號碼

，俾利海關查核，爰修

正第三款規定。

四、復運進口之外銷品，經

海關核符原出口報單資

四、復運進口之外銷品，報

關時納稅義務人應提供

一、進口地海關辦理核銷作

業時，得於預報貨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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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後，按下列通關程序

辦理： 

 (一)原出口報單「申請沖退

原料稅」欄申報為「Ｎ

」（未申請沖退原料稅

報單副本）者：免徵成

品關稅放行。

 (二)原出口報單「申請沖退

原料稅」欄申報為「Ｙ

」（已申請沖退原料稅

報單副本）者： 

 １、須再復運出口：納稅義

務人得向海關申請提供擔

保後放行，並於放行之翌

日起六個月內復運出口後

解除擔保；逾期補徵已退

還原料關稅。 

 ２、不再復運出口： 

   (1)由海關補徵已退還之原

料關稅後放行。

   (2)如納稅義務人急於提貨

，得向海關申請提供擔

保後放行，其應徵稅費

於事後由海關補徵。

   (3)經繳回原核發單位  註銷

之沖退稅用出口報單副

本者，免徵成品關稅予

以放行。 

 (  三  )  採人工紙本核銷者  ，依

復運進出口案件之報單

核銷作業規定第一點辦

理。

原出口報單副本或影本

，經海關核符後，按下

列通關程序辦理： 

 (一)原出口報單「申請沖退 

    原料稅」欄申報為「Ｎ

」（未申請沖退原料稅

報單副本）者：免徵成

品關稅放行，再由進口

單位將復運進口報單影

本送原出口單位於原出

口報單註記。

 (二)原出口報單「申請沖退

原料稅」欄申報為「Ｙ

」（已申請沖退原料稅

報單副本）者： 

 １、須再復運出口： 

  (1)納稅義務人得向海關申

請提供擔保後放行，並

於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

內復運出口後解除擔保

；逾期補徵已退還原料

關稅。

  (2)  納稅義務人得繳回原沖

退稅用出口報單副本由

海關保管，免徵成品關

稅放行。出口報單副本

俟貨物復運出口後發還

，海關保管期間，應自

規定沖退稅期限內予以

扣除。逾六個月未復運

出口者，由原出口單位

註銷或更正其供退稅用

出口報單副本，並函知

有關退稅單位。 

 ２、不再復運出口： 

  (1)由海關補徵已退還之原

料關稅後放行。

  (2)如納稅義務人急於提貨

，得向海關申請提供擔

保後放行，其應徵稅費

訊系統查詢原出口報單

資料，已無需由納稅義

務人提供原出口報單副

本或影本供海關查核，

爰刪除序言相關文字，

俾符實務執行及簡政便

民。

二、「由進口單位將復運進

口報單影本送原出口單

位於原出口報單註記」

之規定與復運進出口案

件之報單核銷作業規定

不符，且已採電腦化核

銷者，無此作業程序；

另納稅義務人得繳回原

沖退稅用出口報單副本

由海關保管，免徵成品

關稅放行一節，因報單

副本可補發，且海關保

管報單副本一事就實務

執行面而言，尚有窒礙

，爰刪除第一款部分規

定、第二款第ㄧ目之(2)

及第二款第三目。並增

訂第三款採人工紙本核

銷者，依復運進出口案

件之報單核銷作業規定

第一點辦理之規定。

三、有關繳回原沖退稅用出

口報單副本者，免徵成

品關稅予以放行之規定

，為求明確，由海關註

銷之規定，修正第二款

第二目為原核發單位註

銷，俾利其更正報單副

本核發電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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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後由海關補徵。

  (3)經繳回原沖退稅用出口

報單副本由海關註銷者

，免徵成品關稅予以放

行。 

 ３、放行後由進口單位將復

運進口報單影本送原出

口單位於原出口報單註

記。

六、復運進口整修或保養之

外銷品，得由原貨物輸

出人或原製造工廠申報

進口。 

    前項外銷品，如有特殊

理由須由與該外銷品出

口無關之其他廠商復運

進口整修或保養時，納

稅義務人應提供原貨物

輸出人委託其代辦進口

之同意函及其他證明文

件，供進口地海關審核

。 

六、復運進口整修或保養之

外銷品，得由原貨物輸

出人或原製造工廠申報

進口。 

    前項外銷品，如有特殊

理由須由與該外銷品出

口無關之其他廠商復運

進口整修或保養時，納

稅義務人應提供原貨物

輸出人委託其代辦進口

之同意函及其他證明文

件，經進口地海關核可

後，申報進口。 

修正復運進口貨物，如有特

殊理由須由與該外銷品出口

無關之其他廠商復運進口整

修或保養，應於報運進口時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供進口

地海關審核，以符實際。 

九、（刪除） 九、納稅義務人提供原出口

報單副本或影本，如有

不實或與原出口紀錄不

符時，由海關依有關規

定處理。 

一、本點刪除。

二、進口地海關辦理核銷作

業時，得於預報貨物資

訊系統查詢原出口報單

資料，爰予以刪除，以

節能減紙並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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